书记员职业
书记员职业在我国自古有之。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确立了 “官吏”体系的司法活动和分工，逐步形成了“官吏”职级分明的特征。就“吏”字而言，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为高级官员服务的下属或为官员服务的小官员，称谓是“官吏、胥吏（封建王朝时期地方官府中负责办理文书的人）”；二是封建时代管理官员的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单位名称——吏部；我国封建时代的官府一般都设有胥吏，胥吏在我国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又称之为“主簿、典簿、录事”，后来又称之为“师爷”。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和后来的中华民国，才正式借鉴日本和欧洲的称谓，有了“书记官”的名称和书记官制度。
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书记官这一职务虽然名分不同，但工作内容实质上是相同的，可惜的是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来的工作记载却是凤毛麟角。现代社会影视剧《潘杨讼（又名夜审潘仁美）》的影视剧中假设阴曹地府，由相关人员扮饰阎罗王和牛头马面，由寇准将潘仁美的招供如实记录下来后撤掉了设置的阴曹地府，潘仁美发觉上当已经来不及了。这相当于现在的速录（速记）技能。还有《神探狄仁杰》、《开封府》、《于成龙》等一些电视剧都有大量审讯时师爷记录的场景、画面和过程。
1911年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借鉴了当时的日本、欧美等国的司法制度，建立了中国的比较完整的司法审判程序，正式确定了书记官职业，并对书记官职业制定了非常具体的职责规范。如：一、负责办理诉讼卷宗的点收整理、编订及人犯羁押登记等事项；二、负责办理诉讼案件的编号、登记及分配事项；三、负责制作各种笔录、传唤通知、提押票制作等事项；四、负责办理裁判参考资料的整理、编号等事项；五、负责办理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文稿撰写等事宜；六、负责案卷整理、编订和物证保管、编号等事宜；七、负责案件文书的交付、送达等事宜；八、负责办理裁判或其他法律文书正本制作、结果公告等事宜；九、负责已结案件卷宗的发送或归档工作；十、负责各项报表制作、提供统计资料；十一、负责其他依法应由书记官办理的事项或长官交办的事项。中华民国于1932年颁布的《法院组织法》前后历经9次修改，一直沿用至今。《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书记官的职位设置、职责范围、权利义务和任用资格等内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法院全部称为人民法院，检察机构全部称为人民检察院。此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讯问、庭审和办案过程中逐步设立了书记员的建构设置。经过几十年的司法实践，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人社部联合发布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试行）》的文件，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最后一块管理制度拼图已经到位。走上了“保障规范化，培养定向化，管理制度化，薪酬系统化，成长规律化”的道路。同步还推出了《书记员工作职责》。《书记员工作职责》的具体内容如下：
法院书记员工作职责
一协助法官做好收案的审查，认真办理收案的各种手续，把好诉讼第一道关。
二、做好开庭（或者审理）前的准备工作。
三、如实、完整地记录法庭审判活动，细心做好开庭中的每一项工作。
四、做好开庭后的工作。闭庭后，协助审判人员将开庭出现的情况和需要办理的事宜逐项处理好。
五、做好宣判和裁判文书的送达工作。
六、对于上诉的、抗诉的或者依法需要报请复核的案件，要办好送交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移送手续。
七、做好执行工作。认真办好执行的手续，协助执行员完成执行任务。
八、做好诉讼文书的立卷、装订与归档工作。
九、制作好笔录。要依法制作庭审笔录、调查笔录、合议庭评议笔录、审判委员会笔录、宣判笔录等各种笔录。系统地了解笔录的性质、作用、特点和要求。熟悉制作各种笔录的具体方法。
十、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1做好群众来信、来访的处理和接待工作；2调解和处理简易纠纷；3统计司法案件；4协助审判人员制作司法文书；5校对司法文书；6开展内勤工作；7做好简易查证工作。
检察院书记员工作职责
一、检察院书记员职业概述：检察院书记员是以担任案件的记录工作为主要职责并协助检察员办理其他事项的工作人员，是检察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人员之一。除了人们印象中的庭审记录外，还包括从收案、阅卷、提审、研究、起诉、出庭，直到案卷的装订、归档、登记和备查等各个环节的参与。有的书记员还要承担司法统计、宣传报道等其他事务性工作。可以说，检察院书记员不仅是庭审记录的“记录人员”，更是关系和涉及到每个案件审理全程的“跟踪仪”。
    二、检察院书记员工作内容：检察院书记员的工作内容包括以下五项：
（一）、协助检察官（助理检察官）办理民事、刑事、行政申诉案件和审判活动的监督工作。
（二）、完整、如实地将检察官讯问犯罪嫌疑人（当事人）的语言（肢体语言）信息实时速录成为能够签字（摁手印儿）的文字材料。
（三）、协助检察官（助理检察官）制作各类法律文书，并负责各类文书的记录、复印、校对、送达等日常性事务。
（四）、负责案件材料的整理、案卷的装订和其他有关事项的工作。
（五）、做好检察官（助理检察官）出庭抗诉时的速录工作。
三、检察院书记员的职业要求：掌握语言（肢体语言）信息采集能力，速录不低于120个汉字/分钟以上，具备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和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以及案件材料的整合归档能力；对讯问过程中嫌疑人的肢体语言能够准确录入下来以供检察官分析、判断是否存在谎供提供依据；能够迅速反应、辨识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和意图；有较强的自控能力和熟练使用计算机、打印机的能力。
从上述法院、检察院的书记员工作职责内容来看，两者之间只是在工作业务上稍有差异。也就是说，检察机关书记员的讯问速录一般都是一问一答式，因此对嫌疑人的眼神、面部表情以及其他肢体动作都要记录下来。而法院书记员的速录一般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合议庭合议，速录的发言者包括原告、被告、原告律师、被告律师、证人等从两三个人到五六个人，有时多达十几个人。因此，法院书记员与检察机关书记员相比劳动强度要大一些。
为了使书记员工作规范化、职业化，让书记员的工作能力符合书记员的工作要求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了《检察机关书记员速录职业能力培训教材》，正在组织编写《讯问与讯问技巧（暂定名）》；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了《法院书记员职业能力实训教程》和《书记员工作实务》等教材。为了强化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笔录”能力，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和群众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人民警察速录职业能力实训教程》。这些都对提高法院书记员和检察机关书记员的速录能力起到决定性作用。对公安办案人员的讯问能力和记录能力，提高办案效率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书记员培训
书记员职业能力的规范化和薪酬系统化，要求书记员的工作能力必须和书记员的工作职责相匹配。因此，要成为具备履行书记员实际工作能力和工作职责的合格书记员，除了必须掌握计算机速录技能以满足语言信息（肢体语言和声音语言）的实时采集外，还要掌握完整的书记员工作流程和相应的法律知识。就法院的书记员而言，民事庭和刑事庭的书记员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也有一定的差异性。譬如，民事庭的书记员要侧重掌握民法方面的词条和法条知识；刑事庭的书记员要侧重掌握刑法方面的词条和法条知识。
就书记员的工作能力而言，掌握庭审、讯问过程的速录能力的同时，还要具备与工作环节息息相关的工作流程和法律知识。就书记员的教育培训而言，早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教育部高教司在高职高专招生目录中依照欧美、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称谓，设立了“书记官”专业，某些司法警官学院和政法学院陆陆续续开设了“书记官”专业。但是，由于院校缺乏对书记员工作的了解和对书记员职业能力建设的分析，从而导致书记官专业的毕业生不能胜任书记员工作，因此无法对口就业，书记官专业只开办了一期就停办的窘况。
事实上，书记员的职业能力是一个速录技能+娴熟的工作流程+相应的法律知识这样一个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职业。目前，在职的法院书记员大部分都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出来的，速录能力比较偏低，一般靠加班加点来完成庭审的录入工作，没有庭审结束即刻签字而形成法律文书的时效性。所以说，这样的书记员还不是合格的书记员。
一名合格的书记员，应该是具备每分钟录入速度不低于140——180个汉字的速录能力，无论是讯问还是庭审，都能够准确无误地把口语语言和肢体语言实时录入下来，并且逻辑顺畅，标点准确，没有错字和别字，很少有那些啰嗦重复的半截话，当讯问和庭审结束，即刻由当事人看悦和签字（摁手印儿）的法律文书。除此而外，还要熟练掌握每一起案件的工作流程和操作步骤以及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
为此，我们专门建立了书记员实训基地，申办了“中国书记员培训网”，拟对在职书记员和拟从事书记员工作的应往届大学毕业生进行系统的书记员职业能力培训。并采取集中面授培训和网络远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进行规范化、系统化教学。目的是为在职书记员的职业能力锦上添花，为拟从事书记员工作的大学生们提供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创造条件和环境。
全国书记员实训基地可一次性容纳3000人同时学习和食宿；设有模拟讯问室和模拟法庭供学员实习。同时，我们设立的网络课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职业技能速录教学为核心，一部分以工作流程和法律知识为核心。从网络课堂到实训基地，授课内容都是一样的，二者的分水岭在于现场能够对个性问题实时答疑解惑，而远程则以集中形式来答疑解惑。
从教材的使用情况来看，各出版社所出版的教材中双文速录的基础原理都是一样的，其差异性存在于提速和实训的素材以及双文速录软件的词库。也就是说，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的专业术语，而专业版本的软件与行业术语是对应的。就目前的双文速录专业版软件而言，书记员专业版、秘书专业版是比较完善的；速录师专业版也比较完善。在不久的将来，设计开发出医学专业版、化工专业版等各学科专业版，是满足从事各行各业文字工作者的快速录入所迫切需要的。
参加法院书记员培训所使用的教材是《法院书记员职业能力实训教程》、《书记员工作流程》；参加检察机关书记员培训的教材是《检察机关书记员速录职业能力培训教程》、《检察机关书记员工作流程》；参加办案人员（包括公安办案人员、纪检监察办案人员）速录技能培训使用《人民警察速录职业能力实训案例教程》；参加速录秘书培训所使用的教材是《速记速录与秘书工作》；参加速录师培训所使用的教材是《1+X 速录师 五级 四级 三级 第2版》。


教材出版单位、定价和配套软件

双文速录软件是我国唯一具有发明专利的软件。是使用标准计算机键盘能够与语言同步录入的软件，具有对普通话正音、看录时能够对不认识的汉字不仅能够录入，还能起到认识的作用的软件。因此，2007年，教育部将双文速录软件纳入“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该教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人社部将双文速录软件纳入“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计算机中文速记”模块指定的培训软件；2008年10月，双文速录软件又列入了人社部“全国计算机高新技术考试计算机中文速记”模块考试题库。2012年11月，人社部将双文速录软件正式列入《速录师国家职业资格》作为培训教材和速录师考试题库的应用软件。时过境迁，速录师从国家职业资格已经变成“速录师职业技能”了。下面我们把相关培训教材的出版社名称、教材名称、定价以及配套软件名称、定价分列出来供参考：
一、《法院书记员职业能力实训教程》定价：45.00元/册，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配套软件是《双文速录书记员版》，定价：3600.00元/个（UK）。
二、《检察机关书记员速录职业能力培训教程》定价：68.00元/册,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配套软件是《双文速录书记员版》定价：3600.00元/个（UK）。
三、《人民警察速录职业能力实训教程》定价：40.00元/册，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群众出版社出版；配套软件是《双文速录人民公安版》定价：3600.00元/个（UK）。
四、《速记速录与秘书工作》定价：39.00元/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配套软件是《秘书专业版》定价：4000.00元/个（UK）。
五、《1+X职业技能 速录师 第2版》定价：36元/册，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配套软件是《速录师专业版》定价：2800.00元/个（UK）。
上述软件、教材均由书记员培训网直接提供。

